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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南海实际，《办法》一共二十三条，分为总则、新进建筑企业

奖励支持、区内建筑企业奖励支持、奖励扶持申请、附则五章。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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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办法所指的建筑企业，是指工商注册地、资质注册地(需要资质的

企业）、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南海区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从事工程建设，建筑业服务、咨询、

信息化互联网业务的企业。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一）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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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第二章规定，以2020年1月1日后在南海工商注册登记的建

筑企业为作为新引进建筑企业，同时对新引进的建筑企业分为两类，并针

对这两类企业落户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分别给予落户奖励、经营场地补贴

奖励等扶持。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二）对新引进建筑企业进行分类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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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户奖（第六条）

（1）具有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的企业，一次性

奖励1000万元。

（2）具有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或工程设计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一次性奖励500万元。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二）对新引进建筑企业进行分类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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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场地补贴（第七条）

（1）具有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的企业

租用：按实缴租金额的20%予以场地补贴,期限3年，每年不超过300万元。

自建或购置：补贴1000元/m2，不超过1000万元。

（2）具有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或工程设计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

租用：按实缴租金额的20%予以场地补贴,期限3年，每年不超过250万元。

自建或购置：补贴1000元/m2，不超过800万元。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二）对新引进建筑企业进行分类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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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引进的建筑企业与区政府订立的协议另有奖补条件的，其不再享

受本办法中的落户奖励、经营场地补贴政策和由于奖补产生财政贡献奖励。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二）对新引进建筑企业进行分类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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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第三章对区内建筑企业按照资质晋升、业务扶持、财政贡献

奖励、经营奖励、创建优质工程、鼓励利用网络技术服务建筑业六个类别

进行奖励。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三）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业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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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质晋升（第九条）

　　首次晋升为一级（或设计行业甲级），给予500万元奖励。

　　首次晋升为特级（或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给予1000万元奖励

　　对具有上市条件的建筑企业，列入区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培育。

      区内建筑企业主项资质首次晋升奖励仅适用于2020年1月1日后晋升资质的区内建筑企业；2020年1

月1日前晋升资质的区内建筑企业参照《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我区建筑企业做大做强的

若干意见》（南府办〔2016〕8号）执行。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三）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业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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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扶持（第十条）

　　鼓励社会投资工程项目优先选用南海建筑企业

　　凡社会投资工程项目选用南海建筑企业的，按在该项目中建筑企业对南海的年度财政贡

献50%标准给予投资方等额奖励，年度奖励总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南海区范围内的社会投资工程项目”仅适用于《扶持办法》出台之日后（即2020年7

月29日）与南海建筑企业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南海区范围内的社会投资工程项目。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三）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业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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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扶持（第十条）

　　“在该项目中建筑企业对南海的年度财政贡献”按照该社会投资工程项目在当年的结算

价格占承揽建筑企业在当年的销售额总和的占比，乘以承揽建筑企业当年在南海区的财政贡

献（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净入库地区留成部分）进行计算。其中，该社会投资工程项目在当

年的结算价格以申请方提供的发票为准；建筑企业在当年的销售额及建筑企业当年在南海区

的财政贡献以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三）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业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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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贡献奖励（第十一条）

　　

　　对企业年度财政贡献在500万元以上的建筑企业，以上一会计年度该企业的财政贡献为

基数，按照当年实际财政贡献超基数部分的50%给予等额奖励。

　　低于2019年度该企业年度财政贡献的，不予奖励。

　　每年每家企业奖励不超过500万。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三）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业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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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奖励（第十二条）

　　鼓励建筑企业到区外承揽业务，凡在区外承揽业务的南海建筑企业，以上一会计年

度该企业区外承揽业务对南海的财政贡献为基数，按照当年区外承揽业务对南海实际财

政贡献超基数部分的50%给予等额奖励。

　　低于2019年度该企业区外承揽业务对南海年度财政贡献的，不予奖励。

　　每年每家企业奖励不超过500万。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三）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业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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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奖励（第十二条）

　　南海建筑企业“区外承揽业务对南海实际财政贡献”按建筑企业承接区外业务的年

度结算金额占企业当年的销售额占比，乘以建筑企业在当年在南海区的财政贡献（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净入库地区留成部分）进行计算。其中，建筑企业承接区外业务的年度

结算金额以申请方提供的发票为准；建筑企业在当年的销售额及建筑企业当年在南海区

的财政贡献以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三）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业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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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创建优质工程（第十三条）

　　企业在南海区范围内获奖的建设项目进行奖励。由于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获奖难度

较大，且我区极少企业获得相关奖项，故为鼓励我区建筑企业积极创建国家级优质工程，

对获得鲁班奖、大禹奖等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的承建单位和参建单位的奖励分别从100

万元和20万元提升到300万元和50万元；对获得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或广东省建设工程

优质奖的奖励从20万元提升到80万元。

       其余相关奖项全部参照《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我区建筑企业做大

做强的若干意见》（南府办[2016]8号）的有关内容设置。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三）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业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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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鼓励利用网络技术服务建筑业（第十四条）

　　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BIM、信息智能化等技术在我区建立有一

定规模的建筑业服务平台或机构为建筑业链条提供服务。

　　建筑业服务平台或机构的年度纳税总额达到500万元后申请扶持奖励的第一年，对

该企业按其对南海的年度财政贡献50%的标准予以等额奖励。

　　从第二年起，以上一会计年度该企业的财政贡献为基数，按照当年实际财政贡献超

基数部分的50%给予等额奖励，低于第一年该企业财政贡献的，不予奖励。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三）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业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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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条件

（1）建筑企业自南海工商注册登记后，累计纳税额超过拟申请的奖励金额，方可提出

扶持奖励申请。

（2）涉及连续奖励扶持措施的，建筑企业需每年度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3）获得奖励扶持的企业须出具承诺书，承诺企业在南海存续期须在10年以上。存续

期内，建筑企业不得抽走注册资金或将注册地址迁出南海区，否则退还奖励或补贴。

（第十八条）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四）奖励扶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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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程序

（1）企业向区住建水利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2）区住建水利部门初审；

（3）区住建水利部门征求属地镇（街道）、财政部门、税务部门意见；

（4）公示平台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或有异议但经查证无效的，方可取得相关扶持和

奖励。

02 一、文件的核心内容

（四）奖励扶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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